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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專案助理 蔡佳穎
電話：3322101#7457
電子信箱：8002336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山腳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1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學字第11500211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50021148_ATTACH1.docx、

376735100E_1150021148_ATTACH2.docx、376735100E_1150021148_ATTACH3.
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局委請大竹國中辦理「本市115年度SEL種子教師初

階培訓工作坊暨成果發表會」課程表及報名表各1份，請

貴校所屬人員踴躍報名，並請准予公假派代出席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5年1月16日桃教學字第1150005151號函暨115年

3月10日桃教學字第1150019866號函續辦。

二、為建立本市教職員的幸福感與專業支持，提升其對社會情

緒學習的認同與實踐能力，以達「幸福教育、健康臺灣；

幸福學校、師生共好」之目標，爰規劃辦理旨揭研習。

三、旨揭研習資訊如下：

(一)名稱：SEL種子教師初階培訓工作坊暨成果發表會。

(二)時間：115年4月7日（星期二）、4月21日（星期二）、5

月5日（星期二），共3天，須全程參與；培訓時間為前

揭日期之上午8時40分至下午5時10分，另於115年7月1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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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星期三）上午辦理「桃園市SEL初階種子教師成果發表

會」。

(三)地點：桃園市大竹國中（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國中巷35

號）。

(四)對象：本市各區經SEL種子教師基礎培訓（BEST ME工作

坊）且取得證書之高、國、中小學之校長、行政人員及

教師，共50人。

四、報名及錄取相關資訊：

(一)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5年3月19日(星期四)中午12時

止，請將報名表核章並掃描為PDF檔案，連同BEST ME完

訓證書電子檔，以電子郵件寄至大竹國中承辦人信箱：

tj510013@mail2.dcjh.tyc.edu.tw（兩天內將回信是否

收到資料，若未收到回信請電洽大竹國中承辦人確

認）。

(二)錄取條件：因旨揭工作坊名額有限，本局將依報名者之

SEL相關經驗進行篩選。

(三)旨揭工作坊錄取名單，將於115年3月26日（星期四）公

告於本局網站，並另函通知錄取者。

五、完訓與領證方式：本工作坊結束後，符合領證資格者請於

115年7月1日（星期三）上午出席「本市115年度SEL初階種

子教師成果發表會」，並於當日成果分享後，獲頒本市SEL

初階種子教師證書。

六、本案報名相關問題，請先行參閱初階種子教師培訓Q＆A，

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vK9MN1；若尚有疑問，請洽承辦

人：大竹國中輔導室邱愛婷主任，電話：(03)3232764，分

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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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610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70


